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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新市政大樓公辦都市更新 

機關採購廉政平臺實施計畫 

壹、 緣起 

    本府市政大樓歷史悠久，分為日治時代興建的前棟（原基隆

市役所），以及戰後興建的後棟，前棟於民國(以下同)92 年 1 月

20日由本府公告為歷史建築，隨著市政業務發展，本府大樓已無

法容納府內所有單位，部分單位必須於府外辦公導致民眾洽公不

便，因此關於是否原址重建或遷至新址興建全新大樓的討論由來

已久，為市政發展的重要議題。108 年本府選定原公共汽車管理

處修理廠做為市政大樓的新建用地，並且著手規劃設計，112 年

謝國樑市長上任後為使同仁有更優良的辦公環境及增加民眾洽

公之便利性，開始新市政大樓的細部規劃，惟近年的營建成本大

幅增加，因市府財政能力有限，且目前新市政大樓基地即屬商業

區，未來規劃引進企業廠商和地方合作，打造滿足辦公與在地需

求之區域便利生活圈，例如在新市政大樓低樓層空間引進零售與

生活相關產業進駐，發展多元複合機能之新市政園區。為減輕市

府財政負擔，謝市長參考「新北第二行政中心」與「新店行政園

區」模式，規劃以「政府出地、廠商蓋房」的公私協力模式開發

新市政大樓，以節省市庫支出並促進基隆就業，而謝市長為展現

本府行政透明暨清廉為本之施政方針，於 113 年 9 月 15 日於直

播公開宣示本案將責成本府政風處成立機關採購廉政平台。 

本案業於民國 113 年 7 月 8 日經本府以基府都更壹字第

1130229690B 號公告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在案，將依都市更新

條例暨相關子法規定並以公開評選方式選定都市更新事業實施

者，以公辦都更方式辦理開發。鑑於公私協力都市更新所涉土

地建物權利分配易生爭議，亦曾有公務員誤觸法網遭到判刑，

且新市政大樓預定地位於本市精華地段，開發過程受市民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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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為杜絕不當干預以公正公平公開方式選出本案公辦都更實施

者，並維護本府同仁及全體市民權益，將針對本案成立「基隆

市政府新市政大樓公辦都更招商案」廉政平臺，除引進外部力

量監督本採購案辦理過程，以降低廉政風險與弊端發生，並將

本案相關資料以公開透明方式提供全民監督，冀能維護本府廉

能治理環境並提升本府廉潔透明形象。 

 

貳、 依據 

一、 行政院「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行政院 105年 8月 24

日院臺法字第 1050173889號函）。 

二、 法務部 105年 11月 29日法廉字第 10505014220號函頒，

及法務部 111 年 11 月 25 日法廉字第 11105006120 號函

修正之「機關採購廉政平臺實施計畫」。 

 

參、 目的 

一、 創造本府員工廉能安心之公務環境 

為使本府同仁廉潔自持勇於任事，本平臺以預防性角度出

發，除確保業者公平競爭之環境，亦可透過本平台適時宣

導法令與廉政倫理規範，激發同仁廉潔自持勇於任事。 

二、 跨域整合聯繫強化監督，降低本案廉政風險 

邀集檢察、調查暨廉政機關、非政府組織等專家學者，先

從法規、制度及執行面，就計畫執行各階段可能面臨潛存

風險及爭議，研討防制作為。 

三、 促進本案公開透明，如期完成本市重大建設 

運用各項行政透明措施，透過外部力量監督，倡導企業誠

信倫理、法律規範，以杜絕不當干擾，防範弊失發生，使

本次都市更新案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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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本案簡介 

一、 基地概況： 

新市政大樓基地坐落於基隆市中正區港灣段二小段 2-7 

地號及港灣段三小段 1-11 地號等 2 筆土地(詳如圖 1)，

合計面積共 4,387 平方公尺（約 1,327.07 坪），使用分

區為商業區，土地權屬為本府 100%所有(詳如表 1)，現況

由本府文化觀光局與本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簽訂租賃契

約供停車場使用，租期至 115 年 6 月 30 日，並得配合

本案招商進度進行租期調整，基地上現有一棟建物位於中

正區港灣段三小段 1-11地號，共 1筆建號，為地上 1層

之建物，建物總面積共計 552.07 平方公尺，未來將由本

府編列預算進行地上物拆除。 

資料來源:本府都市發展處 

圖 1 基地地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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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土地權屬與面積彙整表 

項

次 

行

政

區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m2) 

土地面積 

(坪) 

使

用

分

區 

權

利

範

圍 

土地

所有

權人 

1 中

正

區 

港灣

段二

小段 

2-7 77.00 23.29 商

業

區 

全

部 

基隆

市 

2 中

正

區 

港灣

段三

小段 

1-11 4,310.00 1,303.78 商

業

區 

全

部 

基隆

市 

合

計 

 4,387.00 1,327.07  

資料來源:土地登記謄本 

 

二、 本案招商流程規劃： 

  本案招商流程分為 4階段(詳如圖 2)： 

(一) 先期規劃評估： 

此階段已於 113 年 8 月 23 日由「基隆市中正路舊公

車修理站土地招商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由仲量聯合

股份有限公司提出本案之土地價值、權利價值、開發

成本、機關需求空間規格等相關評估報告。 

(二) 招商文件及招商準備： 

包括招商文件審定、成立評選會、召開評選預備會議、

簽辦底價、招商草案公開閱覽等。 

(三) 招商公告： 

召開招商說明會及公告期間相關疑義澄清。 



114年 1月 20日簽奉市長核准 

5 
 

(四) 本案評選及簽約： 

評選會決選出最優申請人及後續簽約。 

資料來源:本府都市發展處 

圖 2 招商流程規劃 

 

伍、 本案廉政平臺規劃 

一、 期前規劃評估 

邀請府內業務單位召開工作小組會議，討論本都市更新案

可能之廉政風險點、招商文件準備疑義等有關前置作業事

項及相關法規討論。 

二、 廉政平臺宣示成立 

廉政平臺正式成立後，除由本府邀集內部局處參與外，也

將邀請檢調機關、審計機關、中央主管機關、台灣透明組

織等外部機關共同於平臺會議討論本案招商過程中之疑

義與相關議題，包括： 

1. 招商文件審議事項 

2. 本案評選會相關事項 

3. 公告招商暨成立招商說明會事項 

4. 有關新市政大樓公辦都市更新疑義事項 

113.09.15 謝市長預告新市政

大樓將成立機關採購廉政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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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 

本府政風處、本府都市發展處 

二、 參與成員： 

由本府政風處協助邀請法務部廉政署、臺灣基隆地方檢察

署、法務部調查局基隆市調查站、基隆市審計室、中央法

令主管機關等多元化專業人士、廠商代表及本府相關業務

單位主管同仁共同參與。 

 

柒、 本案廉政風險分析 

一、 招商文件擬定 

本案實施者應依委託契約及經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權利變換計畫，執行本案都市更新作業，辦理本案建築、

結構、設備及景觀等整體規劃設計、監造及興建、營建，

以及申請都市更新、相關審議及辦理其他必要之各項許可、

登記、核准及執照等，因涉及事項龐雜，故如何訂定公平

合理的招商條件(例如實施者財務能力資格、開發能力資

格、可投標的公司行業別、是否允許共同投標及家數限制

等)以選出對機關最有利的實施者並避免廉政風險，是成

立本次廉政平台之重要目的。 

二、 權利變換 

權利變換係指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合法

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實施者或與實施者協議出

資之人，提供土地、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參與或實

施都市更新事業，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按其

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及提供資金額度，分配更新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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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或權利金(都市更新條例第 3條第 7款)。因權利變

換直接影響到更新事業實際分配的比例，故招商過程中底

價之核定，亦即共同負擔的比例將如何制定？制定的基礎

為何？攸關市府將實際可分配到之權值，即未來新行政大

樓行政機關的使用面積，影響本府及本市市民權益甚鉅，

期望能透過本平台討論可能影響共同負擔比例的相關議

題，制定合理的底價，以降低可能影響權利變換過程的廉

政風險。 

三、 招商評選過程 

為使本次都市更新案藉由評選中選出評估價值對主辦機

關最有利者，以作為本案之領銜實施者，關於本案評選重

要議題例如評選方式、綜合評選項目制定(例如共同負擔

比例承諾納入與否)等，若本府或民眾有所疑義，亦將透

過本平台予以討論與監督。 

 

捌、 執行方式 

一、 期前規劃，成立工作小組： 

由本府都市發展處與本處直接聯繫形成共識，分別於二處

建立聯繫窗口，成立工作小組，隨時聯繫交換意見，並及

時掌握本府新市政大樓公辦都市更新進度，進行廉政風險

查檢，適時召開新市政大樓公辦都更廉政平臺會議。 

二、 啟動公開宣示： 

邀請檢察、廉政、調查、審計、台灣透明組織等平臺參與

成員機關、單位，辦理公開宣示儀式，共同宣示成立本府

新市政大樓公辦都市更新廉政平臺，對外展現本府廉能決

心、增進廠商企業與民眾對本次公辦都市更新案之瞭解與

信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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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協調外部機關、組織跨域合作： 

結合檢察、調查、廉政、審計、非政府組織等政府機關與

專家學者召開平臺會議，就本次都市更新案各階段可能涉

及之廉政風險、應行注意事項及議題進行討論，加強公務

員及廠商對其權利、義務、相關法律與契約責任之瞭解，

另廣蒐民情反映及興革建議，如有媒體報導、民代關切及

眾反映意見，亦深入查訪妥適協處。 

四、 加強廉政宣導： 

針對採購錯誤行為態樣、違失案例及圖利與便民等重要廉

政議題加強宣導本案相關同仁，必要時並得邀請廉政平臺

諮詢團隊成員舉辦宣導講習，提供專業知能並提供廉政風

險諮詢，藉以提升本府同仁法治觀念，減少違失弊端發生

之可能性。 

五、 建置資訊揭露專區： 

建立新市政大樓公辦都更廉政平臺網站專區，適時揭露新

市政大樓公辦都市更新之相關資訊，透過公開資訊，避免

限制競爭疑慮，同時給予關心新市政大樓公辦都市更新的

市民，了解本案的管道，加強市民參與，減少誤解及爭議，

期望經由外界檢視查詢強化監督的力量。 

 

玖、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並得視實際執行情形適時修正 


